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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直接减少物种量，间接减少依赖于当地物种生存的物种的数量，改变当地生态系统和景观，使对火灾和虫害

的控制和抵抗能力、土壤保持和营养改善能力、水分保持和水质提高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降低。 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形势

已经很严峻。本文拟对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研究进行综述与分析，以期对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研究能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一、外来物种和外来物种入侵的概念研究多数文章的观点直接引用的是IUCN的概念。外来物种是指那些出现在其过去

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即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或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引入或人类照顾之下而不能存在）的物种、

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外来物种入侵是指从自然分布区通过有意或无意

的人类活动而被引入，在当地的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并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或景观造成明显损害或影响的

物种。李庆保、石海燕对“外来入侵物种”一词提出了质疑，认为将英文文献中的“Alien invasive species”译为“外来入侵物种”无

“外来侵袭物种”准确 。二、我国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控制研究外来物种入侵的原因除了少数属于自然传入以外，比如风力、

水流的作用，而大多数外来种的传入与人类的活动有关。人类直接或间接的行为，有意或无意行为，把一些物种从此地带到彼地，

使对当地有害的物种肆意生长、繁殖，继而对当地物种的生存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生物多样性的锐减。

（一）我国在防范外来物种方面的法律缺陷研究国内众多学者在分析我国现有的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法律法规之后，认为我国

法律在防范外来物种方面的法律存在诸多缺陷。陈晓青、海青、伊立野认为 ：第一，现有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对有意引进

外来物种，现有立法只规定了行政罚款，根据实际情况，应建立起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制度。第二，宣传教育

方面的不足。陈晓玥认为 ：我国现有的相关的防御体系并未包括如何对入侵物种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进行控制管理的相关内容，

虽然短期内外来物种还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但在法律管理上的空缺，必然给我国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隐患，这就

需要我们加快立法步伐，制定针对引进外来物种的专门立法。吴勇认为 ：我国的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主要存在五个问题：第

一，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有关外来物种管理的法律法规，相关的内容散见于各环境资源法和检疫法。第二，立法体系不完善，

防治监管体系尚待建立。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主要侧重于管制，而预防和救济层面的内容不多。第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检疫制度

方面，缺乏有意引进的物种管理的法律，也缺乏外来物种防疫的国家标准。在监管制度方面，各主管职能部门职权有所交叉，分工

不明，缺乏总体协调机构。同时欠缺对外来物种入侵全过程的监控机制。法律责任方面，我国法律还没有有关外来物种引进人和管

理人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信息获取和交流制度方面，还没有确立明晰的调查、报告制度和信息共享体系。第四，不适应外来物种管

理特点，欠缺科学性、机动性。目前的法律没有根据外来入侵物种的特点和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制定和及时更新我国外来入侵物

种控制的管理名录及评估方法。第五，国际法律合作不足。苏祖鹏、林芳惠认为 ，我国目前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至少存在以

下问题：第一，立法目的不科学。我国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基于生产安全、人体健康以及对外经济贸易的考虑，而较少涉及生物多样

性、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等。第二，立法的调整范围较狭窄。主要集中在与病虫害和杂草检疫有关的方面，并没有深层次考虑到

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生态安全等问题，而且大多仅适用于预防已知的检疫对象。第三，立法体系不系统，至今尚无一部国家级

的针对外来物种管理的专门性法规。第四，我国《农业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尚缺乏对外来物种入

侵的明确规定。柏桦、李蜀庆认为 ，我国在防范外来物种造成的危害法律规定和管理上存在不足。《进出境检验检疫法》是我国

主要防治外来种入侵的法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目的只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而没有明确提出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的目标；

外来有害物种范围狭窄，仅包括动植物，而没有将各种传染病、害虫、真菌、细菌、线虫等纳入；动植物入境的管理机构是国家动

植物检疫局，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这样的管理机构设置不能有效从入境时就对外来物种实施

有效控制。除此以外，现有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李爱年、谢玲认为 ：我国有关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偏差，忽视了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第二，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防治体

系。第三，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孟庆瑜、刘广民认为 ，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我国还没有制定一部专门

的关于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第二，我国现行的关于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之间在法

律法规制度方面的协调不够；第三，相关法律的效力层次较低，不利于外来物种入侵工作的有效开展。第四，我国缺乏完善的责任

追究制度，并且没有相应的专门监管机构，监管职能分散。综上所述，对于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缺陷，主要可归结为：法律法

规体系不完整，缺乏一部统一的管制法；立法思想有偏差，只重视对病虫害的防范，而没有将其上升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高度；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各职能部门职权不清，缺乏协调；法律责任追究不全面，只规定了行政责任，民事和刑事

责任尚无。（二）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调控原则研究陈赛认为 ，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管理的立法中应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风



险预防原则指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

充分的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 。苏祖鹏、林芳惠也认为 ，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立法

中应当优先贯彻风险预防原则。许健、周芸认为 ，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调控原则应当包括：第一，风险预防原则；第二，污

染者负担原则，即要求造成外来物种入侵后果的直接/间接责任人缴税/交费；第三，公众参与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主要是通过增加

相关立法、执法的透明度，并允许利害关系人对于有关外来物种进行的行政决定不服时可以寻求行政和司法救济等手段来实现的。

柏桦、李蜀庆认为 ，我国制定外来物种入侵法律问题的立法原则应当是：第一，风险预防原则（《里约宣言》15）；第二，引种

许可证制度及备案制度原则。即引种单位或部门必须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拟引进外来物种的详细资料，由管理部门会同技术咨询部

门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评审之后决定是否引进该种，以及是否需要附加保障措施，对不产生危害或之产生可接受危害的物种的引进

颁发引进许可证，杜绝外来物种的非法引进。引种备案制度：对所有有意引进的物种实行备案制度。吴勇认为 ，制定一部全国

性、专门性的法律如《外来入侵物种防治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第一，预防原则。只要有任何可预见的风险，即使缺乏确认的

证据，也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必须要假设风险存在，直到证明没有该风险。第二，使用者承担费用原则。有害入侵物种造成的危害

由这些物种的引入者承担。个人或单位如果遭受外来入侵物种所带来的损失，有权向相应负责的引入该物种的单位索取赔偿。第

三，统一管理原则。应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实施和执行全国性的法律，并拥有明晰的权限和功能。第四，公众参与。相关的管理项

目应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加，其中包括民间组织与大众。第五，信息共享原则。掌握外来入侵物种风险信息的单位应将这些信息免

费提供其他单位和公众。（三）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构建研究李爱年、谢玲认为 ：完善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

度应当优先构建以下几项制度：第一，风险评价制度。第二，许可证制度。所有的有意引进都必须有引进者先提出申请，再由有关

部门依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建立这一制度必须重视三个方面：（1）必须建立各种外来物种的清单；（2）必须有相应的环境标准；

（3）必须建立高效简易的审批程序。第三，检疫制度。第四，监测制度和早期反应机制。第五，责任追究制度。首先，应当规定

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许可证审批、发放者、检疫人员、物种引进决策者等）的义务和相应责任。其次，对于一些高风险行业的

从业人员（如水产养殖、园艺等行业），在许可引进其从事生产时应规定一些强制措施，如强制保险，缴纳押金等。最后，对于无

意引进，在几乎不可能追究这种引进的个人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技术支持追究其涉及的特定群体所有行为人的集体责任。第

六，公众参与制度。应该制定专门的系统的宣传教育，培训计划增加社会公众对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的认识。应在各项制度中规定

公众参与的程序，增加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过程的透明度，为公众参与提供机会等。孟庆瑜、刘广民认为 ，制定一部专门的《外

来物种入侵防治法》应当包括如下几项制度：第一，建立外来物种入侵的早期预警机制。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国

家早期预警体系，并加强与各国的国际交流，做到信息共享；二是建立地方早期预警体系，主要是加强省级水平的早期预警。第

二，建立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评估机制。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什么样的物种可能会在环境中建立种群并失去

控制？”，以及“这样的物种可能引起什么样的破坏或损失？”。第三，建立外来物种入侵的责任追究机制。首先，应确立外来物

种引进者和使用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其次，确定监管者、尤其是进出口检疫部门的责任追究机制。第四，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这

一机制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原有的目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二是，要建立外来物种引进后

的监管机制。第五，建立事后救济机制。事后救济机制主要包括实施主体的确定、救济费用的筹措以及救济措施的选定。有作者从

更微观的角度对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樊英 认为，我国外来生物入侵预警机制体系的构建原则应

当包括：第一，风险预防原则；第二，依托科学原则；第三，协调合作原则；第四，公众参与原则。组织机构的设置方面，拟建立

一个跨部门的、行政级别较高的、专门负责外来生物入侵问题的协调小组，形成一个在入侵物种防治小组统一协调管理下，各部门

分工协同合作的组织机构模式。外来生物入侵预警机制体系应当包括：第一，分级预警机制；第二，风险评估机制；第三，引种申

报许可机制；第四，跟踪监测机制。这几种机制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跟踪监测机制为风险评估机制和引种许可机制提供了基本的

信息和数据来源；风险评估机制是引种许可机制的前提和根据；而引种许可机制从总体上为生物入侵预警机制提供了程序上的安全

保障，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支撑着预警机制的运作，有机协调地构成了生物入侵预警机制体系。李学磊认为 ，我国外

来物种风险分析制度存在诸多缺陷：第一，立法观念未改变，仍停留在旧有的“损害预防原则”之上。第二，风险分析工作基本原

则不统一。第三，风险分析流程设置不当。第四，风险分析专业机构设置不合理。相应地，作者提出地制度完善之处包括：贯彻风

险预防原则；统一风险分析工作基本原则；规范风险分析流程和设立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专业评估机构。（四）我国对外国

相关法律的借鉴研究有作者从分析外国的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的角度，提出我国应当借鉴和学习的方面。这些国家包括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陈良燕、徐海根在文章中 ，首先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的有关策略和指南。澳大利亚防

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主要有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策略》、《国家杂草策略》和《压舱水指南》。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策略对我国的启示是：第一，尽快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实现外来入侵物种的依法管理。第二，加强机构建设，形成多部门的

协调管理机制。第三，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制度的建设。这些制度包括风险评价制度、引种许可证制度、引种备案制度。第四，

采取适当的引进预防、消除、控制和恢复措施。第五，看展科学研究，为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第六，制定教育和培

训计划，提高公众意识。范红霞在文章中 通过考察新西兰全面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实践，认为，对我国生物入侵立法，首先

应当改变立法上的指导思想，除了对生产目标的追求以外，同时注重生态安全环境目标的追求。其次，外来物种涉及生态安全问

题，应有一个明确的权限和职责的管理体制。就目前情况而言，应明确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职责和各部门的权限和责任，建立由检

验检疫、农、林、牧、渔、环保等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管理机制。张博在文章中 首先分析了美国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立法状况和

相关法律的特点，然后提出对我国的启示。我国在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法规的建设上应注意：第一，在立法上突出可操作性。第

二，我国应成立专门机构以协调各部门在防范活动、管辖范围的关系，合理配置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力，最大限度统一环境执法主

体。第三，应当详细规定物种检验检疫的范围。第四，明确个人责任。我国的公民、法人有意引入外来物种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责



任的性质如何，都应当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第五，在立法中还需要考虑恢复这些被清除物种对生态功能的后续影响。第六，有关外

来入侵物种管理方面的立法内容应包括生物安全知识的教育。三、结语本文在查阅国内近几年公开发表的对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论

文的基础上，从外来物种、外来物种入侵的概念、立法原则和具体制度研究的角度综合阐述了各家之言。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国内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在一种宏观叙述的模式上展开，首先列举外来物种入侵的种种危害提出控制的必要性，

然后历数我国法律在这一方面的种种缺陷（比如缺乏统一立法、监管机制，责任追究不明确等等），最后提出法律对策（如统一立

法，建立协调统一的监管机制，确定严格的责任追究体制等等）。但是也不乏另辟蹊径之作。比如直接论述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风

险预防机制。在这一主题下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空白地。纵观各家之言，皆将重点放在如何防范国外外来物种入侵上，实际上忽

视了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物种流动是否可能造成外来物种入侵？如是，又该如何防范？另外，对于外来物种入

侵导致的种种损害后果所引发的法律责任的研究，显得非常粗线条，并无细致入微，严密阐述。 Current Situation on the Study of Le

gislation on Preventing Alien Species Invasion LIU Shengjuan Abstract: Nowadays alien species invasion has become one of key factors of i

mperiling biology multiplicity .Thus it is quite important for us to study the legisla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alien species invasio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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